






十九、 违约责任：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的相关条款和本合同约定，成交供应商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发生违约， 采购单

位会同 采购代理机构有权终止合同，依法向成交供应商进行经济索赔，并报请政府

采购监督管理机关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。 采购单位违约的， 应当赔偿给成交供应商

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二十、 其他 (在合同中具体明确)

二十一、 合同订立

1.订立时间： 2025年_ 12_月 日。

2.订立地点： 府谷县新民镇初级中

23

学 _。

3.本合同一式 肆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双方各执 壹 份，监管部门备

案壹 份、 采购代理机构存档壹份。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合同执行完毕自动失效。

(合同的服务承诺则长期有效)。

采购人：府谷县新民镇初级中学(盖章)投标人： 北京阳光书苑图书有限公司

(盖章)

地址： 北京市丰台区-

100000邮政编码 ：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

的代理人： (签字)

开户银行： 光大银行北京复兴路支行

账号： 083507120100 304086931

电话： 15531642898

传真： 010-57739308

地址： 新民镇初级中学

邮政编码 ： 7 19400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

的代理人： (签字)

开户银行：

账号：

电话：

传真：

电子邮箱： BIygsybook@163.com电子邮箱：

注： 本 合同为简易版本， 仅供参考，使用过程中， 请结合具体项目，充实细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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